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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技大學班級導師績效考評與績優導師及傑出導師選拔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1 年 6月 3日行政會議通過施行 

中華民國 94 年 7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5 年 12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3月 20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23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2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11 月 26日學生事務會議統一修訂文字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21日行政會議修訂 

 

一、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到教師專心導師工作、執行考評導師服務績效、獎勵認真

努力成果，將導師服務成果納入學年教師（服務）評量評分，特訂定「中國科技大學班級導師

績優考評與績優導師及傑出導師選拔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 

二、本實施要點考評包括導師工作執行與輔導成效、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與學校及學務處之互動 

    、與系之互動等四大項考評。 

三、各項目績分分配： 

   （一）導師工作執行與輔導成效 60% 

   （二）學生對導師輔導反應 20％ 

   （三）與學校及學務處之互動(學務長考評)5％ 

   （四）與系之互動(系主任考評)15％ 

前項第四款有關與系之互動(系主任考評)績分，依排序原則給分。排序原則另為統一規定。 

日間部、進修部班級績效考評統計規範，依前項配分另訂之。 

四、各項績分統計，根據全學年服務情形於學年結束後核計之。 

五、凡服務未達四分之三學年者，該年度不予考評。但若有特殊表現，得由系主任專案提出，選拔

小組審定之。 

六、選拔小組由副校長、學務長、副學務長、各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之，並由副校

長為召集人，針對考評項目提報資料統計評定。 

七、績優導師及傑出導師選拔方式: 

(一)績優導師選拔名額區分臺北、新竹校區日間部、進修部（含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分

別計算，並以該部制導師數每達 10人取 1名績優導師，未達 10人者取 1名為原則，依總

考評分數排序排名選拔。 

(二)傑出導師由選拔小組就全體績優導師評選，前 10名者為傑出導師。 

(三)擔任同部制兩個班級(含以上)導師者，以總考評分數平均計算之。 

(四)跨院、系擔任導師者，本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與系之互動」項目，由班級所屬系主任負責

考評。 

(五)績優導師總考評分數需達 80分(含)以上，未達標準者得以不足額方式辦理。 

八、績優導師及傑出導師獎勵方式： 

  (一)績優導師頒發獎座乙座。 

  (二)傑出導師頒發獎金新台幣壹萬元及獎座乙座。 

  (三)績優導師及傑出導師於公開集會表揚。 

九、榮獲績優導師、傑出導師者，須撰寫個人輔導心得與優良事蹟，以利導師輔導經驗傳承。 

十、本實施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